政务诚信承诺书
承诺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行政区划代码：610124
	单位名称
	周至县公安局
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11610124013483582K

	法定代表人
	李西安
	监督电话
	029-86759077

	承诺内容
	根据《国务院关于加强政务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发〔2016〕76号）和省市县安排部署，为进一步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，优化营商环境，提升公安政务服务水平，现承诺如下：
一、依法履职尽责。严格履行公安机关法定职责，根据政府工作报告精神，维护社会稳定，狠抓打击整治，强化安全管理，深化公安改革，优化营商环境，扎实风险防范，为周至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公安力量。
二、坚持政务公开。坚持以公开为常态、不公开为例外，推进行政决策、执行、管理、服务、结果公开。主动倾听群众声音，发挥媒体作用，积极回应群众关切。公开办理条件、办理流程、办理时限和服务标准，严格依法依规审批，实行限时办结、首问负责和一次性告知制度。
三、提升服务效能。按照行政效能革命和“最多跑一次”改革要求，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，全面加强和改进户籍、车管、出入境等窗口服务，坚持急事急办、要事快办、特事特办，坚持“数据多跑路、群众少跑腿”，充分利用“互联网+”和邮政寄递等资源，最大限度方便群众。
四、坚持勤政廉政。狠抓党风廉政建设，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，围绕“三个规定”，落实党纪条规、警纪警规，强化纪律作风，严格责任追究，弘扬清风正气，铸忠诚警魂。
五、主动接受监督。加强督导检查，坚持立行立改。切实承诺践诺，自觉接受广大群众和社会各界监督，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。

	投诉举报邮箱
	

	公示网站网址
	http://www.zhouzhi.gov.cn/

	签发人
	李西安         2023年4月1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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